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青海国投旅游资源开

发有限公司持有梦幻盐湖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并投资

建设察尔汗盐湖小镇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荐机构”）作为青海

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湖股份”、“公司”）本次恢复上市的保荐机

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盐湖股份收购青海国投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青海国旅”）持有格尔木梦幻盐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梦幻盐湖”）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并投资建设察尔汗盐湖小镇项目的事项进行

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落实“十四五”生态

盐湖产业发展规划“发展盐湖旅游及康养产业布局”的战略决策，协调带动青海省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发展。公司拟收购青海国旅持有的梦幻盐湖 40%股权。 

（二）青海国旅为公司控股股东青海国投全资子公司，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是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公司收购青海国旅持有梦

幻盐湖 40%的股权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关联董事姜弘需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关联股东青海国

投需回避表决。 

（三）盐湖股份按照公司发展盐湖旅游及康养产业布局的战略部署，拟受让

青海国旅持有的梦幻盐湖 40%股权后，统一规划、建设及运营察尔汗盐湖小镇项

目与现有梦幻盐湖景区，促使景区整体良性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察尔汗盐

湖小镇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27,590.46万元。 

（四）本次关联交易暨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关联交易暨投资需按照国有资产监管的



相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海国投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注册地址：青海城北生物科技产业园纬二路 18号 4楼 

法定代表人：耿淑强 

注册资本：3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旅游资源及旅游景区的开发利用，旅游工艺品、民族工艺品制造、

销售，旅游观光服务，水上旅游运输，汽车租赁，停车服务，商务代理服务，旅

行社、酒店、旅游餐饮服务及其他旅游服务；日化用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格尔木梦幻盐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 07月 12日 

注册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八一中路 60号 

法定代表人：王越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游览景区管理；规划设计管理；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

询；休闲观光活动；市场营销策划；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资源的开发经营；品牌管理；公园、景区小型设施娱乐活动；小微型客车租赁经

营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工程管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租借道具活动；化妆品零售；组织体育表演

活动；体育赛事策划；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票务代理服务；停

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旅游业务；道路旅客运输经营；餐饮服务；住宿服务；游艺娱乐活动；营

业性演出(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及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青海国投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6,000.00 60%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30% 

格尔木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 10% 

合计 10,000.00 100% 

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项  目 期末余额 
资产总额 22,453.67 负债总额 12,489.71 
流动资产 1,766.95 流动负债 12,469.71 
非流动资产 20,686.72 非流动负债 20.00 
实收资本 10,000.00 所有者权益 9,963.96 
未分配利润 -107.04 盈余公积 0.00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评估结果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股权收购标的出具的评估报

告（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 3622号），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年 3月

31日，梦幻盐湖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论为 15,026.74万元。 
（二）交易价格 

按照评估结果，青海国旅持有的梦幻盐湖 40%股权价值为 6,010.696万元。

经双方协商确定，公司以评估结果股权价值 6,010.696 万元收购青海国旅所持有

梦幻盐湖公司 40%的股权。 
（三）收购后股权结构变化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梦幻盐湖注册资本金仍为 10,000 万元。其中：盐湖

股份占股 70%（其中包括 30%永不稀释无形资产），青海国旅占股 20%，格尔

木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占股 10%。 

五、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察尔汗盐湖小镇项目 



（二）项目建设主要内容：项目分为盐湖小镇重点建设区域和综合服务集散

中心区域两大板块。 

盐湖小镇重点建设区域通过整合场地盐山、盐田和盐湖的旅游资源，以及对

交通流线的梳理。重点建设区分为形象服务区、小镇商业区、康养度假区、房车

营地区、休闲游乐区。 

综合服务集散中心建设工程包含标志性景观大门、游客综合服务中心、旅游

厕所、游客服务中心广场、生态停车场、越野俱乐部、景观构筑物（魔幻汽车堡

景观）等内容。 

（三）项目建设地点：盐湖小镇重点建设区域位于察尔汗盐湖 5.34 盐池（千

岛盐花）西北部、达布逊湖南部的盐山区域，项目地北邻达布逊湖滨湖南路，东

距柳格高速约 8km，占地面积约 631亩。综合服务集散中心区域位于察尔汗盐湖

景区东侧门户区，紧邻 G215 和柳格高速，主要承载区域旅游的综合服务功能，

规划占地面积约 134亩。 

（四）项目投资估算：项目建设总投资 27,590.46万元，其中项目建设费用

20,310.3万元，其他费用 5,738.22万元，预备费 1,041.94万元，流动资金 500万

元。 

（五）项目建设周期：12个月 

（六）项目资金来源：所需资金由梦幻盐湖各股东出资及银行贷款方式筹集。 

六、本次关联交易暨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公司拟在完成本次股权收购后，以“察尔汗盐湖小镇项目”为契机，发展盐湖

旅游业，协同带动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作为盐湖“十四五”发展规划“多

点支撑”战略部署，在项目建设期间将严格控制项目投资，严格执行公司项目管

理制度，高效快速推进项目建设，坚决杜绝项目超时、超概、超预算现象发生。 

（一）项目目标明确：本次股权收购是贯彻落实“四地建设”重大战略部署

的有力举措，通过打造察尔汗盐湖工业旅游项目，协同带动青海省国际生态旅游

目的地建设，符合国家级青海省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和“四地”建设要求。 

（二）项目定位准确：近年来周边盐湖类资源井喷式开发，本项目另辟蹊径，

以质量换数量，高质量发展、高端化定位，打造高品质盐湖观光及盐文化系列深

度体验产品；针对盐湖面积较大，适宜大分散小集中的模式开发，以亮点建设先



行，以爆点带动全域，这是项目的关键所在，也是察尔汗盐湖项目成功建设的关

键，对格尔木市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盐湖股份以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为

契机，制定了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做出发展盐湖旅游及康养产业布局的

战略决策。本项目符合盐湖股份未来发展规划及产业布局。 

（三）项目策划方案合理可行：首先，项目功能完善，能够满足自驾车市场

的需求；其次，建设规模适中，配套设施齐全，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合理，符合

地方经济负担能力和环境承载能力；再次，保障措施有力，投资估算准确，财务

评价客观，实施计划目标明确又具体可行。 

七、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年初至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关联方青海国旅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本次关联交易暨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可以拓展盐湖股份业务开发领域，有利于充分利用盐湖充足的

矿产资源、生物资源、自然环境资源，进行多元化综合性开发，延伸盐湖开发体

系。后续梦幻盐湖通过投资建设察尔汗盐湖小镇项目，打造体验式盐湖康养小镇，

从而优化开发上市公司的资源配置，延长公司产业链条，稳定公司经济收益，带

动相关公司的实际运营增长，走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助力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董事会八届十六次会议在审议《关于收购青海国投旅游公司持有梦幻

盐湖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并投资建设察尔汗盐湖小镇项目的议案》之前取得

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收购青海国旅持有梦幻盐湖公司部分股权，是公司贯

彻落实“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及公司《“十四五”生态盐湖产业发展规划》的

重大战略部署的有力举措，可充分利用盐湖充足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自然环

境资源，拓展公司业务开发领域，进行多元化综合性开发，延伸盐湖开发体系，

延长公司产业链条，稳定公司经济收益，符合盐湖股份公司战略发展需求。不会



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

回避了表决，会议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基于上述，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与收购青海国旅持有梦幻盐湖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并投资建

设察尔汗盐湖小镇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

已发表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交易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

机构对公司上述与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青海国投旅游公司持有梦幻盐湖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并投资建设察尔

汗盐湖小镇项目的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均锐                   李雅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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